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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中未经过过半数股东同意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问题进行探讨，分析了股权转让合同的无效、可撤销或效力

待定三种论点的法律依据，提出了坚持可撤销合同的观点更

能平衡法律和社会利益的观点。 关键词：股权转让、转让限

制、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效力待定合同 自我国新《公司

法》实施以来，很好地解决了一些许久以来争论不休的法律

问题，促进了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但是由于现实生活的纷

繁复杂，经济流动性的不断增强，同时《公司法》的一些规

定还不太具有操作性，致使很多问题仍然存在不同意见，在

不同地区的案件审理中出现不同的标准和尺度。其中在股权

转让纠纷中争论的首要和较大问题是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

题。囿于篇幅，在此只就有限责任公司中未经过过半数股东

同意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一、对合同效

力的不同认识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未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或

者未向其他股东通报转让价格等主要条件，或者价格等主要

条件低于向其他股东告知价格条件，而与非股东订立股权转

让合同，该股权转让合同效力如何认定? 目前有三种观点，即

股权转让合同的无效、可撤销或效力待定。 无效论的观点认

为，股东只要未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与非股东签订股权

转让合同，直接违反我国《公司法》相关规定，应认定为无

效合同。 效力待定论的观点认为，股东在转让股份时，其转

让股份的权利受到其他股东权利的限制，即其他股东可能不



同意转让或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此时拟转让股份的股东与

非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处于不确定状态。 可撤销论

观点认为，只要股权转让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

相关法律法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如果其

他股东认为股权转让合同未经其过半数同意或有损其利益，

可向法院申请撤销上述股权转让合同。 本人认为应该将这种

情况下的合同理解为可撤销的合同。为更好地理解股权转让

合同的效力，我们首先要对以下相关问题有清醒的认识。 二

、股权转让的限制 （一）股权又称股东权（shareholder’s

right）,指股东基于股东资格而享有的从公司获取经济利益并

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股权既是财产权，又是社员权，

可分为自益权和共益权。股权转让权原则上归属于股东的自

益权，但具有特殊性，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限制。这种限制

是基于公司人合的需要、加强公司治理及董事、控制股东忠

实地履行义务的需要、反垄断及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需要等

因素。 （二）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是：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

转让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

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

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

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 也就是说股东对股东以外的第

三转让股权主要受到以下几方面的限制：其他股东的同意、

股东有优先购买权 、强制买卖协议等 （三） 但是关于股权优

先购买权的规定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关于股权转

让方股东的通知义务及公司其他股东答复的期限没有详细规

定；对过半数以上的其他股东不同意对外转让股权时，这些

股东如何购买拟转让的股权没有具体的程序性规定；对于拟



转让股权的股东违反上述限制性规定而订立的股权转让合同

的效力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于其他股东主张行使部分优

先购买权时如何处理没有作出规定。 因此如果将这种情况下

的股权转让合同理解为效力待定的合同，将极大地影响经济

的流转，不符合促进交易的合同法本意，同时会使合同以及

相关权益归属处于不稳定或不安全的境地，甚至引发更加复

杂的法律冲突。 三、股权转让限制的规定是强制性规定吗？ 

合同无效论者认为 认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

，应严格按照合同法第三章规定审查判断。因股权转让合同

，除标的系股权这一特殊性外，其余与普通合同并无二致，

故其效力判断仍然要遵循合同效力判断的一般规则。《合同

法》第52条关于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是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公司法》第72条明文规定，

股东向非股东转让股权，要经过过半数其他股东同意，在同

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该条款属于对股东向非

股东转让股权的强制性条件规定。 实际上对股权转让的限制

可以分为法定限制和意定限制。法定限制是指法律法规对股

权转让所作的成文法意义上的限制。法定限制按法律规范的

效力不同又可以分为禁止性法定限制和授权性法定限制。禁

止性法定限制是指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限制股权转让的情形

，并且不允许当事人通过合同、章程等意定的方式加以排除

适用。授权性法定限制是指法律法规对于股权转让规定了明

确的限制转让的情形，但是如果当事人通过协议或章程等意

定的方式作出了另外的规定，则当事人的约定的效力优先于

该法定限制。即在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才适用该法定

限制。意定限制是指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或公司章程等协商



一致的方式对股权转让所作的限制定规定。 我认为根据《公

司法》所倡导的法律精神，应该将 第72条规定理解为授权性

法定限制所以不能将本文情况下的股权转让合同当然地理解

成无效合同，这样才能提高交易效率，保护交易安全，节约

交易成本。 四、结论 综合以上认识，我认为未经过过半数股

东同意股权转让合同是可撤销合同。从立法目的看，规定股

权转让是为了保障股权转让的顺利进行，而不是为了限制转

让，因此公司法的设计主要体现了程序性的规定。其次，违

反该程序性规定，未必影响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因为未征求

其同意的这些股东可能同意股权转让或放弃优先购买权，并

通过明示或默示的方式作出。明示方式如声明同意转让并放

弃优先购买权，默示方式如明知股权转让发生不表示反对或

同意变更股东名称登记等。而且同意股权转让，即可以在股

权转让之前表态，也可以事后进行追认。另外，仅因程序缺

陷便认定股权转让为无效行为，也不符合经济与效率原则，

不利于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但未经其他股东同意的股权转

让行为可能损害反对者购买该股权的权利，通过设立撤销权

的方式，可以对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予以公平的维护。但撤销

权的行使主体和行使期限应有限制，在股权转让关系中，没

有对股权转让表示同意或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其他股东享有撤

销权；转让方因明知违反法律规定，不应享有撤销权；受让

方明知或应知股权转让未经其他股东同意并放弃优先购买权

的，不能行使撤销权。当事人行使撤销权必须在法定期间内

，即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之内。 参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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